
附件 8

资金名称：2022 年度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市

场监督管理-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及省部会商）

单位名称：（公章）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填报人姓名：余莉莉

联系电话：8128262

填报日期：2022 年 5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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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主要包括专项资金评价年度各政策任务预算调整情况以及

本年度评价资金的资金额度、资金分配方式、主要用途、扶持对

象和绩效目标等情况。

（一）资金概况。省级下达的专项资金金额720万。2021年

12月22日收到下达资金文件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

度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市场监督管理-知识产权创

造运用保护及省部会商）资金的通知》（粤财工〔2021〕126 号），

根据韶关市财政局《关于下达2022年度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

项资金（市场监督管理-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及省部会商）的

通知》（韶财工〔2022〕9号），按要求市知识产权局（知识产

权促进科）承担（含二次分配）项目资金560万元，市知识产权

局（知识产权保护科）承担（含二次分配）项目资金160万元。

（二）资金分配方案制定情况

知识产权促进科集体研究分配项目120万元；竞争性分配项

目350万元；后补助项目资金50万元（其中：提取6万元作专项

资金项目管理费）；下放市县园区能力提升项目40万元。

知识产权保护科集体研究分配项目40万元；竞争性分配项

目115万元；后补助项目资金5万元。

具体分配方案如下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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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
省级文件

编号

市财政文

件编号
责任科室 市局 浈江 武江 曲江 仁化 翁源

华南装

备园
合计

2022 年度省促进经济高质量

发展专项资金（市场监督管理

-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及省

部会商、专利奖励）

粤财工

〔2021〕

126 号

韶财工

〔2022〕9

号

630 1 1 1 46 1 40 720

知识产权“放管服”改革和区域

布局

知识产权促

进科
60 40 100

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和创新主体

能力提升

知识产权促

进科
80 80

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和代理行业监

管

知识产权促

进科
50 50

知识产权运用和商标战略
知识产权促

进科
330 330

地理标志保护工作
知识产保护

进科
30 45 75

知识产权行政裁决效能提升
知识产保护

进科
25 25

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
知识产保护

进科
10 1 1 1 1 1 15

重点领域、关键环节知识产权保

护

知识产保护

进科
45 45
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

知识产权促进科总体绩效目标。1.完成年度省知识产权促进

工作各项工作部署。2.知识产权创造质量全面提高。以企业为主

体、市场为导向的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机制逐步完善。3.知识产

权与技术创新、标准化、产业化深度融合。知识产权运用效益持

续增强。4.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机制更加完善，知识产权流转更加

顺畅，知识产权转化效益显著提高。5.知识产权市场价值进一步

凸显，品牌竞争力大幅提升。6.知识产权服务更加优化。知识产

权代理质量不断提升，服务业规模和水平更好满足高质量发展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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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。

知识产权促进科项目主要实施内容：

1.试点示范城市建设项目 60 万元和园区能力提升项目 40 万

元，对标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城市申报条件，提升城市知识产

权创造、运用、保护、服务、管理综合实力，培育建设国家知识

产权试点示范城市。合计 100 万元。

2.按照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中心建设项目 60 万元，竞争性

分配项目:①广州嘉权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、广东欧莱高新

科技材料股份有公司、乳源东阳光优艾希杰精箔有限公司；②华

研（广州）知识产权运营服务有限公司、广东邦固化学科技有限

公司、广东衡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项目承担单位，各 30 万

元，合计 60 万元。

3.企业知识产权贯标推进项目 20 万元，按照《韶关市专利

资助管理办法》相关要求，对我市取得贯标认证的①韶能集团韶

关宏大齿轮有限公司、②广东钜能建设有限公司、③广东亚北农

副产品有限公司、④新丰博兴聚合材料有限公司、⑤广东升隆电

源有限公司、⑥广东西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、⑦广东桃林生态

环境有限公司、⑧盛业建设有限公司、⑨翁源县官龙混凝土有限

公司、⑩广东海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进行后补助，每家 2 万元。

4.知识产权金融创新促进计划项目 200 万元。（1）按照《中

国银保监会、国家知识产权局、国家版权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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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权质押融资工作的通知》相关要求，竞争性分配项目:韶关市

知识产权金融创新促进计划（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）项目

30 万元，由韶关市旺马金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项目为承担单

位；（2）依据《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韶关市促进知

识产权创新发展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若干措施的通知》、《韶关

市知识产权证券化项目实施方案》：170 万元划拨给原始权益人

（广东省粤财信托公司），用于补贴项目发行中涉及到的企业融

资利息、中介机构服务费等，以节省中间环节费用，降低参与企

业的融资成本。

5.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推广项目 60 万元，经过集体研究，

选定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为项目承担单位。

6.商标品牌培育指导站建设项目 20 万元，竞争性分配项目：

①广州嘉权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韶关分公司、②韶关市众泽

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为项目承担单位，分别为 10 万元。

7.地理标志商标注册申请促进项目 30 万元：（1）后补助项

目：成功提交 6 件地理标志商标注册申请。每件 4 万元，合计 24

万元；（2）经集体研究，提取 6 万元项目专项资金项目管理费。

8.地理标志运用促进能力提升项目 20 万元，竞争性分配项

目：由广东圣火聚鼎知识产权顾问有限公司、韶关市善美韶农农

业发展有限公司为项目承担单位。

9.地市知识产权业务受理窗口建设项目 30 万元，竞争性分

配项目：由韶关市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协会为项目承担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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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推广普及项目20万元，竞争性分配项

目：①广东省知识产权研究会、韶关市浈江区执信小学、始兴

县实验小学；②广州恒成智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、韶关市浈江

区东联小学、韶关市和平路小学为项目承担单位，各10万元。

知识产权保护科总体绩效目标，完成2022年度国家和省委、

省政府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各项工作部署，加快完善知识产权保

护体系，提升知识产权行政裁决效能，加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

化解决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协作，加强重点领域、关键环节知

识产权保护，加强地理标志产品保护，提升知识产权保护资金

使用绩效。

知识产权保护科项目主要实施内容：

1.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裁决能力提升项目25万元。集体研究：

加强专利行政裁决基础条件建设，为专利行政裁决工作提供良

好的软硬件保障；加强知识产权行政裁决队伍专业化建设，加

大行政裁决人员培训力度，提高人员素质；加大专利侵权纠纷

行政裁决力度，提升行政裁决效能。

2.知识产权纠纷调解项目15万元。集体研究：加强知识产

权纠纷调解机制建设，建立5个维权援助服务站点；加强知识产

权纠纷调解工作，强化市知识产权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建设，聘

请专业人员协助调解，开展调解20次以上，提升调解效能。

3.重点市场知识产权保护项目25万元。竞争性分配项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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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韶关市知识产权协会(武江区），韶关市鑫金汇嘉阳投资开发

有限公司为项目承担单位。

4.电商领域知识产权保护项目20万元。竞争性分配项目：

由韶关市知识产权协会(武江区），韶关市电子商务商会(浈江

区）行业协会为项目承担单位。

5.地理标志产品培育和专用标志使用项目30万元：（1）竞

争性分配项目25万元：（1）广州嘉权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；

（2）横琴国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（珠海）为项目承担

单位，各12.5万元，择优支持；（2）因素法后补助5万元。

6.创建和提升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项目45万元。竞争

性分配项目：仁化县人民政府为项目承担单位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结论

韶关市市场监管局2022年度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

金（市场监督管理-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及省部会商）720万

元取得了良好的成效，按期完成了预期目标任务，资金落实到

位，项目管理规范，产出效益达标，自评分数为100分。

（二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

1.专项资金支出情况。

2022年度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市场监督管理-

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及省部会商）财政指标720万元，于2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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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2月前到位，由省级财政转移支付下达至市局、县(市、区)

财政一体化平台账户，项目资金到位率100%。截止2022年12月

15日，资金720万元按计划进度支出完毕，完成率100%。对专项

资金实行专账管理，专款专用，且符合财务规定。资金按计划

有序支出，支出记录完整规范，凭证合格有效。

2.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2022年度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市场监督管理-

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及省部会商）共有16个任务，具体如下：

(1)完成试点示范城市建设项目，项目资金60万元，对标国

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城市申报条件，提升城市知识产权创造、运

用、保护、服务、管理综合实力，培育建设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

范城市。

(2)完成建设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中心，项目资金60万元，

围绕广东省重点培育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、战略性新兴产

业集群，从每个产业中选取关键、核心领域技术点，支持我市创

新主体开展精准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，加快创新驱动发展，围绕

双十产业，建设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中心2家。

(3)完成企业知识产权贯标推进项目，为企业知识产权能力

提升，年度贯标企业金额有较大幅度增长，项目资金20万元，支

持推动企业贯彻实施知识产权管理规范，提升企业知识产权制度

运用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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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完成知识产权金融创新促进工作，组织开展知识产权金

融对接活动2次，项目资金200万元。培育和规范知识产权交易运

营市场，培养知识产权交易运营专业人才，创新交易模式，引进

或培育知识产权交易运营机构。有条件的地市可引入社会资本设

立知识产权运营基金。

(5)完成开发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推广项目1个，项目资金60

万元。开展知识产权证券化实践和研究工作，联合金融机构开展

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研究，适时推出专业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。

开展知识产权证券化推广活动。

(6)完成建设商标品牌培育指导站2个，为20家企业提供商标

品牌相关服务，项目资金20万元。为韶关企业提供商标注册辅导、

商标规范使用提示、商标维权援助、自主品牌培育、商标运用指

引等服务。

(7)支持地理标志产品注册商标，提高地理标志产品商标开

发和运用水平，成功提交6件地理标志商标注册申请，推动产业

发展规模不断扩大，助力精准扶贫。

(8)完成地理标志商标注册申请促进项目。推广本地区地理

标志产品经营企业、合作社、农户对接2个，助力地理标志精准

扶贫经验模式，推动产业发展规模不断扩大，助力精准扶贫。

(9)完成建设市知识产权业务受理窗口1个，资金项目30万

元，设立商标业务受理口，提高商标业务服务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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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0)完成推广普及中小学校知识产权教育4家，资金项目20

万元，支持开展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工作。

(11)开展专利侵权行政裁决示范工作，提升专利侵权案件办

理能力，办理专利侵权案件数由2021年6件上升到26件，增长

333%。实现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办案量较上一年不低于1%的增长。

(12)加强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，提升调解效能。2022年支

持浈江区、武江区、曲江区、南雄市、仁化县等5个县（市、区）

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站点建设，各级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

员会调处涉知识产权诉前调解案件49件，市粤北中小企业服务中

心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调解案件65件。完成支持建设维权援助服

务站点（任务量分粤东西北每个地市5个），开展调解20次以上

目标。

(13)健全重点市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机制，组织进驻重点市

场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，培育和鼓励申报知识产权规范化市

场。组织韶关市知识产权协会和韶关市鑫金汇嘉阳投资开发有限

公司签订韶关市重点市场知识产权保护项目协议，培育知识产权

规范化市场。开展了2022年知识产权保护领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督检查工作，对我市10家重点专业市场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和37

家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定向抽查，抽查检查结果在平台

归集公示。完成培育或申报知识产权规范化市场不少于1家目标。

(14)健全电商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机制，探索电商知识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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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保护、纠纷调解机制，净化电商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环境。2022

年积极推动《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管理》推荐性国家标准

贯彻实施，组织韶关市知识产权协会和韶关市电子商务协会签订

2022年韶关市电商领域知识产权保护项目协议，引导平台进行知

识产权保护全流程管理，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保护机制和

线下线上一体化保护机制。处理电商领域专利侵权案件22件，同

比增长340%。完成处理电商领域专利侵权纠纷不少于20宗目标。

完成推动《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管理》推荐性国家标准贯

彻实施1个目标。

(15)挖掘地理标志资源，培育地理标志产品。2022年，挖掘

培育“始兴香菇”“南雄黄烟”2个地理标志产品。新增核准使

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企业10家，累计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

专用标志企业37家。完成挖掘、培育地理标志产品不少于1个，

组织提出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不少于2批次目标。

(16)培育、创建和巩固、提升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，

严格按照《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管理办法》要求，

创建和提升仁化县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。完成高标准申报国

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 1个目标。

3.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完成2022年度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广东省知识产权工作各项

工作部署。承担单位全年项目资金支出严格按照计划执行，顺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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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全年绩效目标。有效加强我市知识产权创造、保护、运用、

管理和服务工作，推动知识产权创造、运用、管理、服务和人才

等各项工作任务落实，进一步强化了我市知识产权体系建设，提

升知识产权纠纷处理能力。

（三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1.在专业性问题上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，还有待进一

步加强。

2.部分项目资金支出时间较迟，未达到序时进度，审核工作

不够细致。

3.开展走访企事业单位、开展专利挖掘工作过程中发现，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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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中小型企业知识产权创造的积极性不高，缺乏知识产权保

护、侵权风险规避机制，甚至很多企业没有知识产权管理人员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针对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。

（一）今后将继续加大知识产权工作力度，推动知识产权创

造、运用、管理，支撑创新驱动发展。

（二）针对中小型企业对知识产权工作积极性不高的问题，

在后续工作中应注重对中小型企业的政策性引导及专利挖掘，促

进企业开展知识产权创造工作。

（三）继续加强协调指导和培训的力度，加强申报项目的学

习，使项目编制更加符合绩效评价相关要求，适时开展培训，提

高实施单位对专项资金使用绩效评价工作，重要意义的认识，牢

固树立绩效管理理念，同时进一步提高绩效评价工作方式、方法，

将已完成的所有工作绩效成果充分体现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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